附件3：
关于评选2023年湖南科技大学研究生校长奖的通知
各教学院：
为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发挥优秀研究生榜样示范力量和带头作用，根据《湖南科技大学研究生奖助管理办法》（科大政发〔2020〕47号）文件精神，经研究，决定开展2023年湖南科技大学研究生校长奖评选工作。具体事宜通知如下。
一、申报截止时间
2023年5月8日。
二、评选范围
我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学制内全日制研究生。
三、评选名额
博士≤ 5人，硕士≤ 10人。
四、评选条件
（一）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政治立场坚定，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学校规章制度，无任何违反校纪校规行为，诚实守信，道德品质优良，恪守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
（二）学业成绩优异，潜心科研，积极参与学术活动、科技创新和专业技能竞赛，在校学习期间无考试不合格科目。
（三）积极参加文体活动、社会实践和学生工作等。
（四）按时缴纳学费。
（五）满足以上四项基本条件外，还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在学习期间有重要的创造发明。
2.取得的科研成果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或应用价值，理论上有重要创新或发展，技术上有重要突破。
3.取得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4.做出其他经学校认定的突出贡献。
五、评选程序
（一）个人申报。符合条件者，本人填写《2023年湖南科技大学研究生校长奖推荐审批表》，填报信息客观真实、文字表述准确规范，往年校长奖获得者的申报材料不得重复使用。
（二）学院考察推荐。各学院研究生奖助评审委员会对申请人材料进行审查、择优推荐（博士限推2人，硕士限推1人），并将推荐结果在学院公示3天，公示期满无异议后上报至研究生工作部（院）奖助评审委员会办公室（立德楼318室）。
（三）学校评审。研究生工作部（院）奖助评审委员会对申报材料复核，将申报材料及复核结果上报研究生奖助评审领导小组。研究生奖助评审领导小组对评审委员会提交的申报材料及复核结果进行审定和评选。评选结果将在全校公示5个工作日。
六、奖励办法
经评定的校长奖获得者，根据相关文件颁发证书并予以奖励。
七、其他事项
（一）学术期刊分类级别参照《湖南科技大学学术期刊分类办法（试行）》（科大政发〔2022〕66号）文件执行。申请人需提供见刊材料，导师及学院评审委员会主任签字确认，若因导师把关不严，出现上报材料不真实的情况，将根据《湖南科技大学全面落实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职责实施细则》要求，进行严肃处理。
（二）各学院研究生奖助评审委员会要高度重视，秉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贯彻落实“破五唯”相关要求，全面考量研究生思想道德素质、学习成绩、科研水平、社会实践、创新能力、发展潜力等综合素质，做好考察和推荐工作。
（三）各学院要以评选活动为契机，加强对先进典型的宣传，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激励广大学生勤奋学习，努力成才，全面发展。
（四）各学院严格按照《2023年研究生校长奖申报材料上交注意事项》要求，于5月8日前将《2023年湖南科技大学研究生校长奖推荐审批表》《2023年湖南科技大学研究生校长奖申报汇总表》及支撑材料纸质档报送至立德楼318室，电子档发送至hnust_yjsh@163.com。
附件：
1.2023年湖南科技大学研究生校长奖推荐审批表
2.2023年湖南科技大学研究生校长奖申报汇总表
3.湖南科技大学学术期刊分类办法（试行）（科大政发〔2022〕66号）
4.2023年研究生校长奖支撑材料模版
5.2023年研究生校长奖申报材料上交注意事项

研究生院（部）
2023年4月14日
[bookmark: _GoBack]
